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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 

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之专项核查意见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中孚信息”）拟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武汉剑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

司”或“剑通信息”）股权，同时中孚信息拟向不超过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交易税费等并购

整合费用和投入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

生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中孚信息调整本

次交易方案事项进行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重组报告书中所定义的词语

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情况 

因剑通信息股东之一丁春龙违反其签署的相关协议之陈述、保证与承诺，已

构成实质性违约且导致原交易目的无法实现，上市公司已向丁春龙发出通知，终

止与丁春龙签署《购买资产协议》及《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业绩

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并对交易方案进行调整，丁春

龙不再作为交易对方，交易标的资产调整为黄建、丁国荣、高峰、范兵和罗沙丽

5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剑通信息 99%的股权。 

因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进行调整，交易价格、发行数量、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等本次交易方案其他内容相应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调整 

1、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 

（1）调整前 

交易对方：黄建、丁国荣、高峰、范兵、罗沙丽和丁春龙 6 名自然人 

标的资产：剑通信息 100%股权 

（2）调整后 

交易对方：黄建、丁国荣、高峰、范兵和罗沙丽 5 名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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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剑通信息 99%股权 

2、交易价格及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1）调整前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95,000.00 万元。上市公司拟向黄建、丁国荣、

高峰、范兵、罗沙丽和丁春龙 6 名自然人合计发行 18,502,905 股股份及支付

31,350.00 万元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剑通信息 100%股权。其中，股份对价金额为

63,650.00 万元，占本次交易对价的 67.00%，现金对价金额为 31,350.00 万元，占

本次交易对价的 33.00%。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股权比例 总交易对价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 发行股数（股） 

1 黄建 54.00% 51,300.00 34,371.00 16,929.00 9,991,569 

2 丁国荣 31.00% 29,450.00 19,731.50 9,718.50 5,735,901 

3 高峰 6.00% 5,700.00 3,819.00 1,881.00 1,110,174 

4 范兵 5.00% 4,750.00 3,182.50 1,567.50 925,145 

5 罗沙丽 3.00% 2,850.00 1,909.50 940.50 555,087 

6 丁春龙 1.00% 950.00 636.50 313.50 185,029 

合计 100.00% 95,000.00 63,650.00 31,350.00 18,502,905 

注：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向该名对象发行新股数量=股份

对价/发行价格，剩余不足以认购 1 股股份的部分，将无偿赠予上市公司。 

（2）调整后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94,050.00 万元。上市公司拟向黄建、丁国荣、

高峰、范兵和罗沙丽 5 名自然人合计发行 29,514,518 股股份及支付 31,036.50 万

元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剑通信息 99%股权。其中，股份对价金额为 63,013.50 万

元，占本次交易对价的 67.00%，现金对价金额为 31,036.50 万元，占本次交易对

价的 33.00%。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股权比例 总交易对价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 发行股数（股） 

1 黄建 54.00% 51,300.00 34,371.00 16,929.00 16,098,829 

2 丁国荣 31.00% 29,450.00 19,731.50 9,718.50 9,241,920 

3 高峰 6.00% 5,700.00 3,819.00 1,881.00 1,788,758 

4 范兵 5.00% 4,750.00 3,182.50 1,567.50 1,490,632 

5 罗沙丽 3.00% 2,850.00 1,909.50 940.50 894,379 

合计 99.00% 94,050.00 63,013.50 31,036.50 29,514,518 

注：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向该名对象发行新股数量=股份

对价/发行价格，剩余不足以认购 1 股股份的部分，将无偿赠予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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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数量 

（1）调整前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按照本次

交易发行价格 34.40 元/股计算，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上市公司向黄建等

6 名自然人合计发行股份 18,502,905 股。 

（2）调整后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按照本次

交易发行价格 34.40 元/股计算（根据上市公司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情况除权除息

后为 21.35 元/股），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上市公司向黄建等 5 名自然人

合计发行股份 29,514,518 股。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调整 

1、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1）调整前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8,324.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价格的

100%，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 

（2）调整后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8,010.5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价格的

100%，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 

2、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1）调整前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8,324.00 万元，用途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剑通信息协同指挥平台开发项目 9,960.00 9,060.00 

2 
剑通信息移动网数据采集分析产品便

携化项目 
9,422.00  8,722.00  

3 剑通信息营销及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5,492.00 5,192.00 

小计 24,874.00 22,974.00 

4 支付现金对价 31,350.00 31,350.00 

5 支付交易税费等并购整合费用 4,000.00 4,000.00 

合计 60,224.00 58,324.00 

（2）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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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8,010.50 万元，用途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剑通信息协同指挥平台开发项目 9,960.00 9,060.00 

2 
剑通信息移动网数据采集分析产品便

携化项目 
9,422.00  8,722.00  

3 剑通信息营销及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5,492.00 5,192.00 

小计 24,874.00 22,974.00 

4 支付现金对价 31,036.50 31,036.50 

5 支付交易税费等并购整合费用 4,000.00 4,000.00 

合计 59,910.50 58,010.50 

（三）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8,010.50 万元。假设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上市公司股票本次交易停牌前一交易日收盘价（除权

除息后为 24.98 元/股），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不考虑募集

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后（考虑募集配

套资金）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1 魏东晓 39,320,688 29.59 39,320,688 24.21 39,320,688 21.18 

2 陈志江 25,968,722 19.54 25,968,722 15.99 25,968,722 13.99 

3 中孚普益 6,912,000 5.20 6,912,000 4.26 6,912,000 3.72 

4 

上市公司其他

董监高及关联

人 

6,825,660 5.14 6,825,660 4.20 6,825,660 3.68 

5 黄建 - - 16,098,829 9.91 16,098,829 8.67 

6 丁国荣 - - 9,241,920 5.69 9,241,920 4.98 

7 高峰 - - 1,788,758 1.10 1,788,758 0.96 

8 范兵 - - 1,490,632 0.92 1,490,632 0.80 

9 罗沙丽 - - 894,379 0.55 894,379 0.48 

10 配套融资方 - - - - 23,222,778 12.51 

11 其他公众股东 53,845,930 40.52 53,845,930 33.16 53,845,930 29.01 

总计 132,873,000 100.00 162,387,518 100.00 185,610,296 100.00 

注：1、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新股数量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向该名对象发行新股数量=股份对

价/发行价格，剩余不足以认购 1 股新股的部分，将无偿赠予上市公司；2、对向配套融资方

认购股份数量不足 1 股的尾数作舍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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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完成后，魏东晓持有本公司

39,320,688 股股份，占比 24.21%。黄建持有本公司 16,098,829 股股份，占比 9.91%，

丁国荣持有本公司 9,241,920 股股份，占比 5.69%。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本

次交易完成后，魏东晓持有公司 39,320,688 股股份，占比 21.18%。黄建持有公

司 16,098,829股股份，占比 8.67%，丁国荣持有公司 9,241,920股股份，占比 4.98%。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上述情形下，魏东晓持股比例变化及与标的公司实际控

制人、全体交易对方的持股比例差距情况如下： 

单位：% 

不考虑配套融资 

魏东晓持股比例 黄建、丁国荣持股比例 全体交易对方持股比例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 交易后 股比差 交易后 股比差 

29.59 24.21 5.38 15.61 8.60 18.18 6.03 

考虑配套融资（假设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 24.98 元/股） 

魏东晓持股比例 黄建、丁国荣持股比例 全体交易对方持股比例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 交易后 股比差 交易后 股比差 

29.59 21.18 8.41 13.65 7.53 15.90 5.28 

综上所述，魏东晓仍然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上市公司拟对

交易对象、交易标的等作出变更，构成原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重新履行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等程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9 月发布《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

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问题要

求如下： 

1、关于交易对象：1）拟增加交易对象的，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

整。2）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

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 2 条的规定不构成重组

方案重大调整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3）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

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

不超过交易作价 20%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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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交易标的：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视

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

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2）

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资产及

业务完整性等。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1）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

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

套募集资金。2）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根据上述规定，本次交易减少交易对方，相应调整标的资产和调减配套募集

资金等内容，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不需要重新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三、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根据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上市公司 2018 年 10 月 26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

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于〈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对本次

交易方案进行调整，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均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

的独立意见。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等规定，本次交易方案调整

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上市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上市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

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

调整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赵劲松             杜慧敏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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